
关于对罗丽琴等同学作退学处理的公示 

 

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四年制本科2016级2班学生罗丽琴（学号

22221116256），在2017-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至今未经批准已连续两周

以上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。 

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三年制专科2016级学生姚宇（学号

38383116117），在2017-2018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至今已超过两周未报到注

册，且未履行请假手续或暂缓注册手续。 

师范学院小学教育（理科方向）专业四年制本科2009级学生顾怀祥（学

号11120901015）、小学教育专业五年一贯制专科2004级学生刘海江（学号

20035111143）、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五年一贯制专科2007级学生陈旺（学

号09510701029）、体育教育专业四年制本科2009级学生王胤璋（学号

09110901017），离校至今已超出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。 

根据《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第四十一条，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对罗丽琴、姚宇、顾怀祥、刘海江、陈旺、王胤璋等6名

同学作退学处理，请于2017年11月25日前办理相关手续。对此处理若有异

议也请在2017年11月25日前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 

特此公示。 

 

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务处 

2017年11月15日 


